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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专项整治工作的通报 

 

内蒙古自治区、福建省、河南省、湖南省、海南省、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为提高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有效性，我部组织对各省（区、市）环保部

门负责审批的建设单位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进行了专项检查，其中 15 个项

目的公众意见调查存在众多被调查者无法取得联系或表示未填过调查表、部分被

调查者意见由起初支持变更为反对等问题，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流于

形式，公众意见调查质量不高，未能充分保证公众的合法权益。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现将处理意见通报如下： 

  （一）对 15 个项目的建设单位和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评单位予以通报

批评（名单见附件）。 

  （二）未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项目，责成建设单位重新开展公众意见调

查工作，并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三）已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项目，责成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再次开展公

众意见调查工作，并将调查结果报环评审批部门备案。 

  上述项目相关单位应对照问题，深入分析原因，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整改，请

省级环保部门做好上述项目整改措施的监督落实工作。各相关单位应引以为戒，

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各项规定，充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 

   

  附件：项目的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名单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5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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